
附件 3

孟州审计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类流程图（第 1-2 项）

重大行政处罚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审计局立案审批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审计局相关科室调查取证

审计局相关科室提出初步处罚意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审核，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确定处罚意见

审计局相关科室 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审计局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审计局相关科室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处罚决定书执行情况

审计局相关科室结案（立卷归档）



二、行政强制类流程图

1.封存被审单位有关资料、违规资产流程图(第 1 项)

审计组所在科室依法作出其他

处理

审计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下，经审计局负责人批准，可当场封存，再依法补办相关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审计局相关科室通知当事人到场，

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封存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审计局

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审计局相关科室结案（立卷归档）

审计局相关科室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需要冻结存款的，应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

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

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

机关负担

冻结存款、汇款：向金融机构

交付冻结通知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2.暂停拨付有关款项流程图（第 2项）

在审计（调查）中，审计局相关科室发现或接到举报、

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

支行为

审计局相关科室立即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

报审计局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作出行政强制决定

审计局相关科室结案（立卷归档）

制发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通知书，送达财政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

审计局查清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解除强制措施

不采取强制措施

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直接有关的款项，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审计局

采取强制措施

制止有效 制止无效



三、行政检查类

1.审计监督流程图（第 1-11 项）

制定计划
办公室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经市政府审批后，下达执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实 施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或审计实施方案开展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采取检查、调查、查询
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记录；审核并确认审计目标是否实现

终 结
审计现场结束后，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等结论性文书

以审计局名义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局相关科室对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进行复

核、审理、审核

经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出具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

计文书

督促整改
被审计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将审计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审计局；

审计局相关科室跟踪检查审计整改情况

对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
责任的，向有关主管机关、
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对被审计单位所执行的上

级主管部门有关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的规定与法律、行

政法规相抵触的，向有关主

管部门提出纠正建议

公 开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

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在法定职权范围内采取处

理措施

对依法应当由有
关主管机关处
理、处罚的，移
送有关主管机关

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



2．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核查流程图（第 12 项）

制定计划

办公室制定核查计划，将其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下达执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核 查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审计组按照法定程序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质量进行核查；发现社会审计机构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工作记录

核查结束后，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审计局相关科室对审计报告进行复核、审理、审核

经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局相关科室向社会
审计机构送达审计报告

对依法应当处理、处罚
的，按照规定程序移送
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公 开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经与有关主管机关协商，

向社会公布核查结果



四、其他职权类

1.财政、财务收支违规行为的处理流程图（第 1项）

审计组发现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

务收支行为

审 核
审计现场结束后，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的适当性、充分性，

提出处理意见，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以审计局名义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局相关科室对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进行复

核、审理、审核

决 定
经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出具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

督促整改
被审计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审计局；审计局相关科室跟踪检查审计整改情况

其他处理措施责令限期退还违

法所得

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责令限期缴
纳应当上缴
的款项

责令限期退

还被侵占的

国有资产

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决定

审计局相关科室结案（立卷归档）

被审单位不执行审计决定，审计局责令

限期执行

逾期仍不执行，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逾期仍不执行，审计局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内部审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流程图（第 2 项）

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结合项目审计，对被审计
单位内部审计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内部审计项目
质量，以及内部审计机构
或者人员举报、投诉事项
进行核查

审计局制定和完善内部

审计制度，建立健全规范

内部审计行为的规章制

度

授权内部审计自律组织

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日

常指导和监督

制定计划
办公室制定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年度计划，将其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对核查或审计发现的问题，监督相关单位整改

受 理
审计局对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对审计监督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予处理或者不当处理行

为的举报、投诉进行审核，指定有关业务部门进一步核查


